
关于征求《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园保护名录》各单位意见汇总表

单位 意见 意见是否采纳

县自然资源局 无意见 是

县文广新旅局 圣塔广场现保护责任单位为发控集团，应更改。 是

县住建局 无意见 是

县林业局 修改桃江湿地公园古树数量 是

县发控集团 无意见 是

县委宣传部 无意见 是

县人民政府网公众征求意见 无意见 是



- 1 -

信丰县自然资源局(函)

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园保护
名录的征求意见的复函

信丰县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:

来文<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园保护名录的征

求意见函（信创园办函〔2024〕1 号）>收悉，经我局研究讨论，

无意见。

此复。

2024 年 4 月 17 日



- 2 -

（联系人：陈永顺 联系电话：15070756876）

(此页无正文)

信丰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7 日印发



1

关于征求《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
公园保护名录的征求意见函》意见的函的复函

县城管局：

贵司发来的关于征求《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

公园保护名录的征求意见函》意见的函已收悉，经我局认真研

究后，圣塔广场现保护责任单位为发控集团，应更改。

此复

信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

2024 年 4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涵 1397970285）



信住建函〔2024〕109 号 签发人：何娟

关于《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园

保护名录的征求意见函》的复函

信丰县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园保

护名录的征求意见函》收悉，经我局研究，无意见。

2024 年 4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：陈晓锋 联系电话：13970711910）

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1日印发







信发控函〔2024〕84 号 签发人：赖鑫

关于对《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
园保护名录的征求意见函》的复函

信丰县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：

转来《关于对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公园保护名录的征

求意见函》（信创园办函〔2024〕1 号）收悉，经我司研究，现

复函如下：

我司对建立信丰县建成区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名录无

意见。

2024 年 4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：江 南 联系电话：15279762615）

信丰县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4 年 4月 11 日印发




